
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》教学大纲 

 

课程编码：1511110012 

课程名称：毕业论文 

学时/学分：12 周/12 

适用专业：数学与应用数学 

开课教研室：应用数学教研室 

 

一、毕业论文的性质与任务 

1.毕业论文的性质：是本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，是落实该专业教育培

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
2.毕业论文的任务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学生的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训练；加强对学生

的多学科理论、知识与技能综合运用能力的训练；加强学生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获取新知识能

力的培养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，理论联系实际，独立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

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科研、应用工作的基本训练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
学生在阅读相关文献、进行专题讨论等方式的基础上，结合指导教师的意见或建议，写出开

题报告，并初步确定毕业论文的基本结构框架；然后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学生根据有关文献资

料写出毕业论文的初稿。经指导教师的多次审阅，参考指导教师提出的修改意见或建议，学生逐

步修改、完善毕业论文。指导教师每周指导每位学生至少 2次，每次的时间不少于 1小时。 

三、选题要求 

毕业论文课题必须经应用数学教研室集体讨论确定，经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审批通过，

报教务处确认后下达任务书。课题可以由指导老师提出，也可以由学生提出。论文选题要求符合

综合训练的基本要求，要与科研、实际相结合，难易程度要合适，与实践相结合的选题不得少于

总题量的 50%，工作量要考虑在 12 周内完成。要及时向学生公布毕业论文题目，实行师生“双向

选择”。   

四、撰写要求 

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，完成论文初稿交给指导教师审阅和修改；学生根据指导教师的修改

意见或建议对论文进行校正和补充，再交指导教师修改。指导教师至少应修改 6次。 

1.格式要求：毕业论文正式文本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封面；（2）目录；（3）中、英文内容摘

要和关键词；（4）正文；（5）注释；（6）参考文献；（7）附录；（8）致谢。 

2.文字要求：语言流畅，图表清晰，技术性错误不能超过千分之一。 

3.份量要求：不少于 7000 字符。 

 



五、答辩形式与成绩评定 

1.答辩形式：答辩是毕业论文的最后“验收”阶段，旨在了解学生对所选择课题研究的深广

程度和真实程度。本专业的答辩根据实际情况分成若干组，每组答辩时由不少于 3人的教师组成

答辩小组，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对每小组指定 1名学术水平高、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组长，负责

该小组答辩的全面工作。同时指定 1名记录员负责答辩过程的记录。 

2.答辩过程： 

（1）学生陈述。首先由学生陈述毕业论文的撰写情况，主要包括选题根据和研究意义、毕业

论文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、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、研究资料或实验情况等。 

（2）答辩小组老师提问。答辩小组老师每人可提 1～2 个问题，所提问题应与答辩论文有一

定联系，并具有一定质量。 

（3）学生回答问题。学生应针对答辩老师的提问作出回答，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，答辩

老师可有适当的追问。 

3.成绩评定： 

先由指导教师评定出论文成绩（以百分计），而后由答辩小组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评定

出答辩成绩（以百分计），最后由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结合指导教师评定的成绩（占 40％）和答

辩成绩（占 60％）评定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成绩。综合成绩同时记百分制成绩和等级成绩，

等级成绩分为优秀（90－100 分）、良好（80－89 分）、中等（70－79 分）、及格（60－69 分）和

不及格（60分以下）五等。优秀论文的比例应控制在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 20%以内。数学与信息

科学学院答辩委员会最后对所有论文进行终审，并确定终评成绩。 

 

执笔：张  秦 

审定：朱耀生 梁桂珍 

 

 




